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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村企融合发展是克服下乡资本“悬浮”问题的必然途径。然而，村企合作面临着集体经济式微、村落共

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等诸多挑战，需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治理凝聚村企合作的动力。村企融合发

展的协同治理是以农户利益为核心的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为基础的。本文尝试构建“权利配置–利

益分配–责任机制”的协同治理框架，分析了“多维赋能–多重融入–多重共享”协同治理机制。在此

框架下，实现村企融合的多元协同必须明确多元主体的权利边界，尤其是要秉承权利配置的公平正义原

则的根本价值观，通过加强产权强度、优化权利配置结构和选择适宜的配置方式完善权利配置，在此基

础上形成集体产权为依据、有为政府为基础、社会责任为保障的有效利益分配格局，并建立厘清基层政

府与村两委关系、重塑问责机制和定期评估与调整的责任机制。综上，本文为新发展格局下构建权利配

置合理、利益分配有效和责任机制到位的村企融合发展协同治理框架，构建新型村企合作关系提供决策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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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village enterprises is an inevitable way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floating” capital in rural areas. However, village enterprise cooperation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ecline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the disintegration of village communities, and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e the driving force of village 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rough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
ance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village enterprises is based on the interest linkage between multiple 
entities with farmers’ interests as the co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collaborative govern-
ance framework of “rights allocation, benefit distribution,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and analyzes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multidimensional empowerment, multiple integration, mul-
tiple sharing”. Under this framework, achieving diversified collaboration in village enterprise integra-
tion requires clarifying the rights boundaries of multiple subjects, especially adhering to the funda-
mental value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rights allocation. By strengthening property rights intensity, 
optimizing rights allocation structure, and selecting appropriate allocation methods, rights allocation 
can be improved. On this basis, an effective benefit distribution pattern based on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governmen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an be formed, and a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for clari-
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village committees, reshaping accounta-
bility mechanisms, and regular evaluation and adjust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summary, this ar-
ticle provides a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village enterprise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hich includes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rights, effectiv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and a sound responsibility mechanism. 
It also aims to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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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需借助资本完成资源整合、生态维持、乡村治理等任务。事实上，外部资本

进入乡村呈现出明显外嵌式悬浮的特征，如资本的逐利性和避险性带来了圈地、污染环境、改变土地形

态等问题，损害了农民和村集体的利益，造成了乡村对外部资本的排斥。究其根本是由于利益主体权利

配置不合理，边界不清晰、利益分配不公平和责任机制难以落实等原因造成的，只有企业和村集体二者

的融合发展才能完善外部资本与村社集体的利益联结。由于村企融合是涉及乡村治理、农业现代化、农

民利益保障等方面的系统工程，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以政府或者村委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已不再适用，村企

融合发展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过程。多元协同治理是指多个治理主体及利益相关者(包括基层政府、村

两委、企业以及村民等)在平等法律地位的基础上，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基于共识导向与审慎的集

体决策过程，共同管理乡村经济、生态及社会事务，并实现收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一种新型组织模式和

运行机制。该机制依托权利配置合理、利益分配有效和责任机制明确的制度安排，旨在最终构建一个权

利平衡、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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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治理模式将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村集体和农民代表提升至与企业、地方政府平等的谈判地位，

使他们在土地用途、收益分配、环保标准、雇佣政策等核心议题上享有实质性的决策参与权与否决权，

从而从制度层面根本性纠正以往权利配置不合理的弊端。目前来看，现有村企关系大多依然是建立在原

有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以获取农村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为目的的，这种发展方式一是并没有建立以农村

生态资源价值化为目标的发展模式，无法真正落实“两山”思想，实现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村集体的逐渐“虚”化，加之基层行政权力下沉使得乡村治理逐渐“行政化”导致村集体自主意识

淡薄，村民与集体逐渐对立丧失了治理基础。三是，村企融合多元协同治理仍存在主体协同意识差、主

体信任度差、治理制度空虚等诸多问题。如何实现以村民利益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利益协同的分配格局还

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本文通过系统整合协同治理理论、产权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理论基础，构建一个适用于村企融

合发展的“权利配置–利益分配–责任机制”三维协同治理框架。该框架的构建遵循以下逻辑步骤：首

先，基于对资本下乡过程中出现的“权利配置不合理、利益分配不公、责任机制缺失”等现实问题的诊

断，识别出影响村企融合的核心变量；其次，通过理论梳理与案例借鉴，确立权利配置、利益分配与责

任机制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最后，通过机制耦合与系统整合，形成“多维赋能–多重融入–多重

共享”的协同治理机制，为实现村企融合提供可操作的理论工具与实践路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对

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资本下乡的积极作用、制约因素和风险分析 

资本下乡的积极作用。资本下乡可以缓解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资金短缺的问题、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

与经验[1] (张红宇等，2014)，并且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交易成本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高晓燕和任坤，

2020) [2]。2) 资本参与的制约因素。制约资本与乡村主体良好互动的主要因素是乡村集体组织解体导致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匮乏、土地产权碎化以及集体经济对资本的屏蔽(望超凡，2021) [3]，因此需要发挥

村社组织的作用。3) 资本下乡的风险分析。资本下乡还会带来土地流转用途的改变，最终会影响到农户

的种粮行为，加剧农户耕种的“非粮化”倾向(高晓燕和杜寒玉，2022) [4]，农业收入的稳定性也会随之

弱化(望超凡，2021) [3]，使得农民的依附性和主体性缺乏，挤压了小农生存空间(贺雪峰，2017) [5]，提

高了农民生活成本(周飞舟和王绍琛，2015) [6]。农村人际关系也从社会交往模式转变为纯粹的市场交易

模式，进而削弱小农户应对农业生产中各种风险的能力。 

2.2. 村企融合发展中企业嵌入方式 

可以将企业嵌入乡村的方式分为以下三种。一是企业嵌入。企业不仅需要与政府和村社合作，还需

要与被扶贫地的中小市场主体互动，通过组织、人力和生产的嵌入，最终实现有机嵌入的可持续发展的

局面(吕鹏和傅凡，2022) [7]。二是人员嵌入。将乡村干部、种植能手和乡村公益性岗位聘用人员等利益

主体整合进公司的管理体系，从而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赵晓峰，2022) [8]。三是本地嵌入。企业通

过文化嵌入(包括了解并遵从本地文化规则和变革并创新本地文化活动)、关系嵌入(包括采取曲尽人情的

矛盾处理方式和构建本地社交关系)、结构嵌入(包括使用嵌入式人员和提供非契约贡献)三个维度实现本

地嵌入(许悦和陈卫平，2022) [9]。 

2.3. 村企融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模式 

从理论上，关于经营方式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资本带动理论。该理论主要认为以工商资本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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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种养技术为代表的资本下乡能充分整合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是

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元素。二是小农经济理论。该理论以农户利益为核心，并不主张大规模的资本介

入而是需要保留小农经济的模式。从实践模式上，资本下乡最开始采用的一般为土地租赁模式和雇工经

营模式，但都被证明是难以持续的，其失败的原因在于资本将农业按照工业的生产方式进行组织，忽视

了农业家庭生产的天然性(胡新艳，2021) [10]。其中相对成功的两种重要经营模式，一是服务外包的制度

模式。该制度模式深入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农业社会化服务链，从自我经营走向外包服务，从“田老

板”向“田保姆”转型，为专用性资产的释放提供市场，包括生产环节外包、农资销售与农技推广服务和

全程托管服务。二是空间“合伙人”制度模式。“合伙人”模式是以深度利益联结为核心、专业分工管理

为基础、分散规模经营为手段，揭示企业成功经营并带动农户的双赢机制(李玉霞，2022) [11]。 

2.4. 村企融合发展的协同治理研究 

一是协同治理理论。共同体的建构逻辑是基于“协同”和“信任”双重维度的，“契约信任”是现代

乡村公共秩序维系的前提，能够激发韧性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动力。其旨在重塑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拓扑

型治理共同体结构，接续推进乡村韧性建构与风险治理体系的融合(胡卫卫等，2022；张震和唐文浩，2022) 
[12] [13]。“动力聚合–过程贯通–主体协作”的治理框架是以协同聚力、协同决策、协同行动、协同保

障和主体协作为抓手，建立和完善振兴乡村文化的社会参与实施框架(张学昌，2022) [14]。二是协同治理

困境。协同治理存在主体维度、合作维度和制度维度的困境(杜智民和康芳，2021) [15]，组织行政化倾向

严重、内部管理和外部环境待优化等困难(林茜，2019) [16]。三是协同治理的路径。杜智民和康芳(2021)
认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可从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层面展开[15]。
张晓艳和吕娟(2023)从治理制度协同、治理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协同和治理目标协同四个方面构建农村相

对贫困治理的多元协同治理路径[17]。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对村企融合的嵌入方式、经营理论和模式都进行了研究，不难看到多元主体协

同共治是基于农村社会治理需求变化的必然选择，这已经是业界的共识，并且现有研究已经总结了相应

的治理模式，提出了协同治理路径。但是，现有文献从研究视角上没有抓住“村”“企”关系是整个协同

治理环节的关键点，因此研究视角亟需从整个乡村振兴的宏观视角转变为村企融合治理的微观视角，本

文的研究拓展了整个乡村振兴的研究视角。从研究机制上，现有文献对多元协同治理机制的研究还不够

深入，有些仅仅是对西方协同治理理论的套用，或者不论何种治理难题都直接采用协同治理理论，忽视

了多元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也没有针对性的机制研究。村企融合发展不仅仅需要以产权关系为

核心的利益分配与责任机制等正式制度，还应该考虑乡村中亲缘关系、传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因此，

本文以村企融合发展为基础，深入探究符合中国乡村治理现实的治理机制。 

3. 农户再组织化：村企融合发展协同治理的前提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然要求农户的再组织化。然而，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乡村精英大量流

失，在市场经济利润极化思想的冲击下，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下乡及其容易造成分散小农户的利益损失，

使得乡村与外部经营主体之间互不信任，从而不利于新型农村经营体系的建立。因此，需要新的治理导

向重塑农村的组织关系和利益关系。 

3.1. 农户再组织化的逻辑必然 

从建国时的人民公社制度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责任联产承包制，农村经历了从集体生产到个体承

包的变革，村级组织也开始实行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公共事务处理也从集体化向个体化转变，村集体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5.1510149


王健忠 
 

 

DOI: 10.12677/hjas.2025.1510149 1192 农业科学 
 

组织的经济资源统合能力、治理能力不断弱化(刘明辉和乔露，2023；韩建民，2023) [18] [19]。在没有重

新组织化的背景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小、散、乱、弱”的特点导致了其内部资源、关系的自我整合

能力不足，不能适应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式[20] (李庆召和马华，2017)。外部资本进入乡村与分散

的小农户在完成契约签订、利益谈判和责任落实等问题时，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杨帅，温铁军，2011) 
[21]。因此，分散农户依靠传统的自发互惠的合作组织已经难以开展大规模的生态资源开发与利用，亟需

在内部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平台，外部发挥社会资本的引导带动作用。在此情形下，农户再组

织化并以村集体(村两委)为单位与外部企业或者投资人对接投资事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以及保护农户权

益。综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对农户进行再组织化。 

3.2. 农户再组织化的治理导向 

(1) 重塑基层治理关系：混合行政到协同治理 
人民公社制度废除以后，基层的治理模式是“乡政村治”，即在乡镇一级成立政府组织，在村一级

设立村民委员会并实行村民自治。从法律上来看，村组织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村组织和乡镇政府之间

是指导和被指导的治理型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管理关系[22] (徐勇，2007)。在税费时期，乡镇政

府需要依靠村组织完成公粮及税费缴纳、计划生育等任务，基层政府行政权力会介入到村民自治中，二

者之间也并非单纯的指导关系，而是行政加自治的混合型治理。在取消农业税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

松动，村组织已经不需要完成这些繁杂的农业税收和计生工作，工作核心聚焦在提升公共服务上。然而，

公共服务资源的提供事实上更加依赖于政府的转移支付，村集体组织自身在公共服务、行政权威、资源

整合的能力大大降低。并且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村民外出务工可以获得更加丰厚的物质报酬从而参

与乡村治理的意愿降低。在当前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两山”转化战略实施背景下，中央政府加大了

资源扶持力度，县乡两级政府是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主要提供者[5] (贺雪峰，2019)，为了确保惠农项

目的落地、惠农资金的精准到位，基层工作更加注重规范性、程序性，乡村的行政干预力度不断加深，

村干部已经被纳入到了乡镇级政府的行政权力链条中，乡镇政府依然将村委当成了自己的派出机构，村

委扮演着“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村级治理“行政化”趋势明显。 
当外部资本进入乡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则置身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涉及农户、村组织、基层

政府和企业等多元主体，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和目标都各不相同。资本倾向于采用较为简单的现代

市场正式合约来统摄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来降低组织成本[8] (赵晓峰，2022)，然而，如果合约

的制定和执行得不到农户的认同与乡土社会环境的支持，最终不得不依赖于基层政府的行政化治理，行

政化治理又会消弱乡村内部发展的内生动力，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户与外部资本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村

企融合发展是解决外部资本难以处理基层乡村复杂关系的重要途径，因此，需要重塑基层关系采用多元

协同治理的方法而非单纯行政化解决外部资本“悬浮”问题。行政化管理强调的是下级对上级权威的绝

对服从，与行政化管理不同，协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在法律地位平等基础上利益的共赢和协调。行政化

管理的主体具有单一性，强调行政权威性，主体之间是自上而下的、链条式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协同治

理主体上是多元的、主体之间是上下联动的横向的平等关系。治理机制不同，管理的机制设计较为单一，

主要是依靠上级管理机构的权威；治理则可以依靠合作网络的力量，主体之间可以采用协同机制、协作

机制、协商机制和协力机制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制行政化管理不再适用[23] (王健忠，2023)。 
(2) 重塑治理主体的利益关系：利益分化到利益共享 
利益是村企融合的基础，也是协同治理的基础。通过利益联结消除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行动逻辑差

异性带来的目标差异和行为异化，并将差异性转化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内源性动力。在发展新型农村

集体经济的关键阶段，重塑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动力所在[24] (蔡文成，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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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税取消后，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落实，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已转移到城市

就业，相当多的农户已经不需要从集体获得农业公共产品，也导致农户对集体的依赖程度降低，农户与

农户之间、农户与集体之间的利益逐渐分化，农户“共同体”意识逐渐淡化[25] (桂华，2023)。新时代国

家层面通过治理资源下乡，通过惠农资源项目和资金的投放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越来越分散化的农户

是难以积极配合保障项目的落地实施。更重要的是乡村生态资源具有不可分割性，只能整体开发和利用，

基于乡村资源的开发建立新型集体经济必然要从原来的个体式的利益分化走向集体式的利益共享。 

4. 权利配置–利益分配–责任机制：村企融合的协同治理框架分析 

有效的村企融合发展的协同治理架构需要从权利配置、利益分配、责任机制三个方面构建“村”与

“企”之间的共生、互动、匹配关系。依照现代公司治理的原则运营，形成村企融合发展的共同体，实现

政府协调、协会保障、农户参与、集体共商的协同治理结构，以公司化运作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的发展与

壮大。 

4.1. 村企融合发展协同治理主体的权利配置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围绕着土地为核心的生态资源价值再创造的过程[26] (钟曼丽和杨宝强，2021)，以

土地制度决定的乡村生态资源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决定着乡土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核心[27] (罗必良和

耿鹏鹏，2022)。村企融合发展协同治理就是将资源的各项权利在各主体之间进行配置的过程。 

4.1.1. 产权强度与权利配置 
从法学的视角来看，权利配置是以法定权利的方式将某种人身(人格)利益或财产利益配置给特定的

法律主体，使其享有的此等利益受法律保护。权利配置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通过产权界定明确各类产权

主体行使权利的财产范围及各类权限，二是通过规则的选择实现权利配置的路径。 
产权配置受到产权强度的影响，周其仁[28] (2002)在研究中指出，产权的获得方式主要有三种：自由

契约市场、限制性土地交易市场和国家强制地权分配。从产权强度角度来看，这三种方式的产权强度逐

渐减弱。通过自由契约市场获取的产权具有自愿性、平等性和互利性的特点，农民在该过程中拥有较大

的自主权和谈判地位。然而，在限制性市场，农民的谈判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产权的强度相对较

弱。至于通过国家强制分配获得产权的方式，农民的谈判地位几乎不存在，产权强度最弱。进一步来看，

产权强度的高低对农民的产权交易主体有重要影响。若产权强度越高，农民作为产权交易主体的地位就

越明确，缔结交易的成本也就越低。这样一来，利益被侵害的概率就会下降，从而为农民权利的有效配

置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提升农户产权强度也会对乡村治理产生积极影响。产权强度提升增加了市场

化的契约活动从而弱化了乡村人情网络在乡村治理中的影响，这可以推动治理模式从关系型治理逐渐向

契约型治理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实现村企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村企融合协同治理涉及到村集体、村民、政府和企业以及相关协会组织等主体。那么，各利益主体

权利边界清晰是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政府作为顶层设计者和利益协调者为村企融合提供

如乡村产权交易中心和权益保护中心等平台。农户和村集体以入股的形式将相关资产纳入集体形成资本

包进行统一管理，并获得相应的股权，提升了产权强度，在此基础上以村集体为单位和外部企业形成以

股权关系为主的村企融合的共同体，农户可以获得决策权、监督权和收益权。 

4.1.2. 权利配置结构 
当前困扰乡村振兴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农户的“权利贫困”，“权利贫困”与乡村贫困具有直

接关系[29] (周庆智，2020)。权利贫困是指农户难以参与到乡村公共事务决策过程，难以表达自身的利益

诉求，农户自身诉求被无视造成利益的损害，例如在某些省份强制推行的“合村并居”“农民上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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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过程中并未考虑村民意愿和现实情况，最终遭到了集体抵制。普通农户由于自身能力和资源禀赋的

能力，无法与基层政府和村两委进行权力角逐，多数农户也难以整合利益诉求形成利益共同体，加之信

息不对称，难以对政策进行有效解读和应对，只能处于配合的弱势地位。久而久之，这些政策的实施会

造成农户与原有村庄关系的疏离，关系的疏离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农户权利的缺失，由此造成了农户与企

业难以产生长久的利益联结[30] (焦长权和周飞舟，2016)。因此，在村企融合发展过程中必须让农户平等

地参与乡村治理，不断发展和保障农户的权利过程中实现乡村的振兴[31] (张英洪，2019)，在明确各主体

的权利边界的基础上，尤其要保障农户的居住迁徙权、参与权、监督权和收益权。 
农户对资源权利的配置结构可以分为国家配置和自主配置两个方面，国家对农民权利的配置是基础

和前提，主要着眼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方面。农民自主配置权利是国

家配置的重要延伸和发展。国家配置和自主配置比例要适当，通过二者的配合协调“盘活”乡村资源，

只有不断盘活农村的要素资源才能使得沉睡的生态资源变为可以流动的资产。在国家权利配置的前提下，

农民自主决定如何分配和使用自己的权利，可以更好地适应资本下乡背景下市场逻辑的需要和农村社会

的变化，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同时，农民自主配置权利还可以增强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和意识，推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4.1.3. 权利配置方式 
配置方式也是影响农民权利配置的重要因素。在乡村振兴中，需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

农民群体的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的配置方式，使农民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和参与权。例如，可以采取

股份合作制、集体经营制等多种形式，让农民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入股参与收益分配，实现自

身权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在村企融合的协同治理中，需要加强产权强度、优化权利配置结构和选择适宜的配置方

式，以保障农民的权利配置得以实现和发展。 

4.2. 村企融合发展协同治理主体的利益分配 

4.2.1. 集体产权是村企融合发展中利益分配的重要依据 
随着乡村治理资源的不断投入，在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常见的做法是通过“土地流转”“拆迁安置”

等方式，通过技术和资金的注入通过新型农业发展带动小农户的发展，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农户与外部企

业的利益关联除土地租金和一些工作机会外，并无其他多维的和长久的利益联结机制，甚至出现了工商

资本下乡不仅没有带来小农户的工作机会，反而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排挤小农户的现象。 
村集体产权是村民参与利益分配的重要保障，可以将土地、房屋建筑、水域、山林、文化遗产等要

素按照国家评估标准置换为村集体和村民的集体产权，作为村集体和全体村民分享收益的重要依据。一

个可能的问题是，在农户权利配置中提升产权强度可以降低缔约交易成本，保护农户合法权益，一旦将

相关资源和资产集中到集体进行统一管理是否会降低农户自主产权强度从而可能造成农民权益受损？一

方面由于乡村生态资源的不可分割性，乡村资源整体化开发与运营可以提升生态资源的价值空间，增加

价值转化的可能，保障总收入。另一方面，集体内的农户通过股份化改造，股份化的改造使得农民能以

股东的身份参与乡村村企融合共同体的治理，公平地获得集体资源价值化后的收益，能够缩小收入差距。 

4.2.2. 有为政府是村企融合发展中各主体利益分配平衡的基础 
乡村振兴涉及的主体较多，各主体之间关注的利益重点是不同的。基层政府是集合乡村发展方向的

把控者、各主体利益冲突的协调者、下乡资本和村集体之间的中间人等多种角色于一体的，在自上而下

的压力型的考核体系下，其自身也有一些特殊的政治利益诉求，如基层政府也需要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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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化的政治业绩，基层政府人员为实现个人的政治晋升同样需求要打造业绩亮点。然而，乡村村民虽然

数量众多但是难以成为基层政府经济和政治利益攫取的对象。基层政府及官员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威俨然

已将村两委变成了自身的“代理人”，村集体话语权不断弱化，并利用政策优惠、利益交换等手段推动

了下乡资本成为了其实现政治晋升的工具，及其容易导致在村企融合的发展中，村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

又演变成了基层政府与下乡资本之间的合谋，这极有可能会损害村民利益。更有甚者，资本方会直接与

县乡政府对接，而村集体和村两委在前期协商和议定环节的参与度不足，导致他们缺乏表达的机会。这

种情况可能导致村庄失去基本的自主权和话语权，因为资本下乡更多时候是政府与企业之间达成协议。 
因此，有为政府一方面要在整合农村沉睡生态资源、引导规范资本准入、协调利益分配、保护农户

利益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在村企融合的协同治理中，应倡导政府服务者的角色，建立明

确的责任清单，帮助农户和村集体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 

4.2.3. 社会责任是村企融合发展中企业保障农民利益分配的关键 
随着市场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及乡村生态旅游的需求旺盛增长，资本下乡是撬动农村生态资源实现

价值化的必然途径。众所周知，资本是具有逐利性的，资本与乡村的融合也必然要遵循资本的逻辑和市

场的规则，否则，依然不能实现农业发展的现代化。但是如果放任资本在农村进行无底线的逐利行为，

会产生资本掠夺农村资源、压榨农民利益、激化社会矛盾、拉大城乡差距等负面效应[32] (杨雪锋，2017)，
与村企融合发展振兴乡村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一，提升外部资本社会责任担当抵御资本主体博弈中“与民争利”现象。由于信息不对称、权利

缺失、权力垄断等原因，农民在利益分配格局中依然处在比较劣势的地位，当出现企业通过排挤村民利

益时也无法与之抗衡，无法获得土地增值的级差收益与溢出价值[33] (曲海燕等，2023)。因此，资本下乡

并非资本单方面进入乡村的逐利行为，而是要通过利益联结参与乡村治理，达到逐利性和承担社会责任

的平衡。 
第二，提升外部资本社会责任担当抵御基层政府与下乡资本“合谋分利”。资本与权力具有天然的

亲近性，村企融合发展过程中，资本借助基层政府降低获得土地及谈判的交易成本，基层政府官员借助

资本快速获得政绩，通过与资本合作，基层政府官员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二者具有利

益共谋的内在激励。不仅如此，村组织也容易被资本俘获，村企发展的合作社的作用和存在被异化成为

资本合理谋取利益、骗取补贴的工具，同时，通过表面上合法化、程序上规范化的操作，并借助村组织

的行政权威和乡村能人的经济权威掩盖其背后商业逻辑，难以建立起符合全体村民的利益分配秩序[34] 
(张凤兵，吴迪；2023)。 

4.3. 村企融合发展协同治理的责任机制 

4.3.1. 厘清基层政府与村两委的责任关系是村企融合发展中的基本问题 
在村企融合发展中，协同治理中的责任机制首先要明确各参与方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范围。这包括

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等，确保每个主体都清楚自己在协同治理中的角色和职责。根据权责的唯一

性原则，一般而言，治理主体之间的责任是独立的，不能出现交叉的情况[35] (高明华，2023)，即谁参与

决策谁就要承担责任。通过制定责任清单列明各参与方的基本职责和任务，以及他们在协同治理中的具

体分工。这有助于避免职责重叠和缺位现象，确保协同治理的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明确在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中落实村党组织书记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责任人的一致性。在当前的“乡政村治”的背景下，

及其容易出现基层政府“短期化行为”挤占了乡村的自治空间，导致了乡村治理的权责失衡[36] (金江峰，

2020)，乡镇政府会将任务下压到村组织，通过考核和问责的形式迫使村组织完成行政任务，便将责任“甩

锅”到村组织，导致一些行政任务村组织应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协助乡镇政府的完成的却变成了主力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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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将责任下放到了村组织，而村组织没有能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村民利益受损也难以确定责任

主体。 

4.3.2. 重塑问责机制积极赋能乡村干部是村企融合发展中的核心动力 
村企融合发展是资本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途径，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基层治

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如何更好地实现村企融合不仅需要资源的投入，更需要制度创新和责任担当。乡

村组织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是关乎村企融合协同治理的有效性[37] (何得桂，李想；2023)。然而，

激发基层自主展开村企融合的治理意愿和动力需要对相应的治理责任进行重塑。由于资源差异性和发展

的不平衡，资本进入乡村发展村企融合的实践并没有完全可以依赖的成熟路径。在国家治理资源投入乡

村后，政府治理重心也随之下沉，基层治理任务加剧，为保障资源的有效利用，基层治理要求不断规范

化、程序化。资本下乡不仅是资本和村集体单方面的市场化契约的签订，依然存在与村民需求脱钩、农

民利益受损等情况，需要基层政府、村集体的协调与组织，这也是对乡村治理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在自上而下的压力考核机制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给村企融合带来了较大的治理负担，加大了问责压

力，也出现了基层治理当中的“责任甩锅”的选择性治理和形式化治理[38] (杜娇，2021)，阻碍了村企发

展的自主性和创新性。 
村级治理中探索在基层政府在保证村级组织守住底线和红线的范围内，以村企融合的治理实效为考

核依据，不再事事只是对上负责，激发村级干部在协同治理上的前瞻性和能动性，不断机制创新，唤醒

被动避责到主动担责的责任意识。在明确责任范围和制定责任清单的基础上，协同治理需要各参与方具

备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村级组织要从完成合规性的留痕管理等刚性的工作形式约束中解放出来，投入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只有当每个主体都能自觉履行自己的职责，才能实现协同治理的目标。为了更

好地推动协同治理中的责任机制，可以引入激励与奖惩机制。对于那些在协同治理中积极履行职责、做

出贡献的主体，可以进行适当的奖励或激励；而对于那些未能履行职责或产生消极影响的主体，则应进

行适当的惩罚或纠正。 

4.3.3. 定期评估与调整是村企融合发展协同治理的长效责任监督机制 
协同治理中的责任机制需要定期进行评估和调整。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协同治理实践的深入，可能会

出现新的责任需求或原有责任的变化。因此，需要定期对责任机制进行评估和调整，以确保其适应新的

发展需求。加强信息沟通与监督：协同治理中的责任机制需要加强信息沟通与监督。各参与方需要保持

及时的信息沟通，以便了解其他主体的责任履行情况，同时也便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此外，还需要建立

有效的监督机制，对各主体的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和制约。 

5. 结论与展望 

村企融合发展的协同治理是将基层政府、外部资本、村集体和村民之间通过利用共同体的塑造，解

决外部资本下乡的“悬浮问题”，同时防止下乡资本对村民利益的损害。在当前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的背景下，村企协同治理的前提是农村的再组织化，通过“三变”建立集体产权的股份化改造，运用现

代公司治理的原则建立新型的村企融合的运营体系。本文通过构建共生、互动、匹配的村企融合的协同

治理结构，建立了协同治理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配置–权益分配–责任机制”的分析框架，从“多维

赋能–多重融入–多重共享”的治理机制和治理环境，为新发展格局下构建新型村企合作关系提供。相

关政策建议如下： 
(1) 加强下乡资本的准入和监管。在对外部资本的准入方面，强化情感联络，倡导人才回流，积极引

入本村外出创业者能人积极回乡投资。支持大学生、优秀青年回乡创业，降低资本对村民利益侵害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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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应该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规范资本下乡的行为，确保资本方与村集体和村两委进行充分协商和沟

通，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政府还应该对资本方的投资行为进行监管，防止资本无底线地逐

利行为，损害村庄和农民的利益。 
(2) 鼓励和引导资本方与村庄进行合作。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如给予资本方一些优惠

政策，如税收减免、土地租赁优惠等，吸引资本方到农村投资，鼓励和支持资本方与村庄进行合作。同

时，政府还应该为村庄提供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帮助村庄发展产业，提高村庄的自我发展

能力。引导农户参与乡村治理，政府作为村企融合发展协同治理的主导者，应坚持人民为中心，不断从

行政型、全能型政府向合作型、服务型政府转型，而且要发挥好村企融合协同治理中宏观调控的作用，

充分协调各方利益，积极调动村集体、农户及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动性。划定好基层政

府与村组织之间的权责关系，积极赋能村两委干部，引导其发挥协同治理的前瞻性和能动性，激发其大

胆进行机制创新，并敢于担当的精神。 
(3) 确保合作协议公正、合理和透明。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明确合作协议的内容和程序，

确保合作协议公正、合理和透明。合作协议应该充分考虑村庄的利益和发展需求，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避免出现合作中的不公和不平等现象。 
(4) 支持村庄自治和自主发展。政府应该支持村庄自治和自主发展，鼓励村庄自主选择发展产业和项

目，并为村庄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指导。同时，政府还应该加强对村庄发展的考核和评估，确保村庄的发

展符合国家战略和政策要求。 
总之，政府在村企融合协同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采取措施来保障村庄的自主权和话语权，确保合作协

议公正、合理和透明，维护村庄和农民的利益。同时，政府还应该支持村庄自治和自主发展，鼓励村庄

自主选择发展产业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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